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 

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厅（局）、水利（水务）厅

（局）：  

  近年来，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

水平持续提升。但是，由于农村饮用水水源点多面广、单个水源规模较小、部分

早期建设的饮水工程老化失修等原因，水源保护管理基础薄弱、防护措施不足、

长效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水源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为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总体部署，

进一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按照《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分类推进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以供水人口多、环境敏感的水源以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支持建设的水源

为重点，由地方人民政府按规定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划定时限，按期完成农村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对供水人口在一千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按照《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规范》，科学编码并划定水源保护区；日供水1000吨或服务人口10000

人以上的水源，应于 2016 年底前完成保护区划定工作。对供水人口小于一千人

的饮用水水源，参照《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分散式指南》），划定保护范围。  

  对已建成投运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工程建设及管理单位应于 2015 年底前

向当地环保和水利部门提供相关基础资料，协助做好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的划

分及规范管理工作。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饮水工程，工程建设单位应在选

址阶段进行水量、水质、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分方案的论证；水源保护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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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的划分、标志建设、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应与农村饮水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建设、同时验收。  

二、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  

  一是设立水源保护区标志。地方各级环保、水利等部门，要按照当地政府要

求，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集中式指南》）及《分散式指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加强饮用水水源标志及隔离设

施的管理维护。  

  二是推进农村水源环境监管及综合整治。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参照《集中式指南》《分散式指南》等文件，自 2015 年起，分期分批调查评估

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对可能影响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的化工、造纸、

冶炼、制药等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要加强执法监管和风险防范，避免突发环

境事件影响水源安全。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水源规范化建设，加强

水源周边生活污水、垃圾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处置，综合防治农药化肥等面

源污染。针对因人类活动影响超标的水源，研究制定水质达标方案，因地制宜地

开展水源污染防治工作。  

  三是提升水质监测及检测能力。地方各级水利、环保部门要配合发展改革、

卫生计生等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部署，结合《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

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落实，提升供水工程水质检测设施装备水平和检

测能力，满足农村饮水工程的常规水质检测需求。加强农村饮水工程的水源及水

厂水质监测和检测，重点落实日供水 1000 吨或服务人口 10000 人以上的供水工

程水质检测责任。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方

案》要求，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工作。  

  四是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农村饮用

水水源周边环境隐患，建立风险源名录。指导、督促排污单位，按照《突发事件

应对法》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

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事后恢复以及应急预案的编制、评估、发布、



备案、演练等工作。参照《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

行）》，以县或乡镇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编制农村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一旦发生污染事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群众饮水安

全。  

三、健全农村饮水工程及水源保护长效机制  

  地方各级水利、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多渠道筹集水源保护资金；按照《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等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管理；落实用电用地和税收优惠等

政策，推进县级农村供水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和维修养护基金建设，保障工程长

效运行，确保饮水工程安全、稳定、长期发挥效益。严格工程验收，确保工程质

量，未按要求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要限期整改。明确供水工程及水源管护主体。

指导、督促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单位，建立健全水源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制止威

胁供水安全的行为；规范开展水源及供水水质监测和检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

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启动应急供水。  

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切实加强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工作。  

  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水利、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等部门，

加快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抓紧划定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

围，组织编制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水源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

及规范化建设等工作。  

  地方各级水利部门要会同环保、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等部门，

因地制宜优化水源布局，推进区域集中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及管理，组

织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持续提

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五、强化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  



  地方各级水利、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水源

保护等相关知识及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村居民水源保护意识。按照本级人民

政府要求，逐步公布水源水和出厂水水质状况，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强化社会监

督，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切实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  

                                         2015 年 6 月 4 日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 年 6 月 8 日印发  

 

 


